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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課 - 遵主使命：傳福音 

主耶穌為我們的罪死了，並且從死裡復活、升天前，頒佈了最重要的“大使命”，「所

以，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奉父、子、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

們的，都教訓他們遵守，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」（太 28：19-20） 

同時，福音就是全人類最重要的好消息。因此，我們應當把這福音傳遍世界每一個角

落，讓更多人得着這福音的好處；也是歷世歷代所有信徒努力遵行的使命。 

有三個愛主、委身跟從主的信徒，比喻作三棵樹，他們禱告對神說：『主啊！我願意完

全委身跟從祢，甘願完全順服祢的旨意，祢要我作甚麼，我都願意完全聽從。』 

神就讓第一棵樹，作成了一個被主釘上的十字架。 

神就讓第二棵樹，作成了紙張編印成一本、一本的聖經來傳遞神的話語。 

神就讓第三棵樹，作成了一艘、一艘的小船，將福音和神的話語傳到地極。 

但神更需要有愛主的信徒，願意承擔主的大使命（太 28：19-20）。 

您是否願意承擔，參與主的大使命，將福音傳到地極？ 

（一）傳福音的重要性 
1 

每天，有成千上萬的人，因不認識神，走向永遠的滅亡。 

聖經說：「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裡。」（啟 20：15）同時，

聖經說：「除祂（耶穌）以外，別無拯救。因為在天下人間，沒有賜下別的名，

我們可以靠着得救。」（徒 4：12）「因為『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』 然而

人未曾信祂，怎能求祂呢？未曾聽見祂，怎能信祂呢？沒有傳道的，怎能聽見

呢？」（羅 10：13-14） 

所以，我們要有強烈的使命感，恆切，努力將主的福音傳給萬民。 

主耶穌和使徒保羅是我們效法的好榜樣。讓我們同心合意祈求神賜給我們一個熱情、

剛強、勇敢見證主的心，傾心傾意全力去傳福音。 

（1）神

不願有

一人沉

淪 

神希望每一個人都悔改，得永生。「不願有一人沉淪，乃願人人都悔改。」

（彼後 3：9 下） 

因此，神不斷給人有聽福音的機會。 

 

 
1 李善求，《新生活：栽培性查經》（加拿大，多倫多：加拿大恩福協會，2004），頁 52-5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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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主

的命令 

主復活後，說：「你們往普天下去，傳福音給萬民聽。」（可 16：15） 

同時，主復活升天前，說：「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必得着能力；並

要在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、和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，作我的見證。」（徒

1：8） 

祂要我們在傳福音的事上服事祂，我們沒有理由推卻祂的命令。 

（3）主

耶穌的 

好榜樣 

「耶穌走遍各城各鄉，在會堂裡教訓人，宣講天國的福音，又醫治各樣的病

症。」（太 9：35） 

主耶穌抓緊和珍惜每一個傳福音的時機，例如：夜裡來訪的尼哥底母（約 3：1-

15），井旁的婦人（約 4：7-30），格拉森被鬼附的人（可 5：1-17）等。 

「耶穌進了一個屋子，眾人又聚集，甚至祂連飯也顧不得吃。耶穌的親屬聽

見，就出來要拉住祂，因為他們說祂癲狂了。」（可 3：20-21） 

（4）神

把福音

託付信

徒 

「但神既然驗中了我們，把福音託付我們，我們就照樣講，不是要討人喜歡，

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。」（帖前 2：4） 

保羅說：「若不傳福音，我便有禍了。」（林前 9：16 下） 

保羅在殉道前，教導提摩太說，「務要傳道，無論得時不得時，總要專心。」

（提後 4：2） 

如果沒有傳道的人，就沒有信而得救的人。「因為『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

救。 』然而人未曾信祂，怎能求祂呢？未曾聽見祂，怎能信祂呢？沒有傳

道的，怎能聽見呢？」（羅 10：13-14） 

（二）福音的內容 

（1）神

創造世

人 

神照着自己的形像和樣式創造了世人，所以世人是屬於神的。「神就照着自己

的形像造人，乃是照着祂的形像造男造女」（創 1：27） 

神所創造的人是美好的。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有晚上、有早晨，是第

六日。」（創 1：31） 

（2）世

人都犯

了罪 

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。」（羅 3：23） 

罪使神與人之間築了一道鴻溝，使神與人分開，因為神是聖潔和公義的神，萬

不以有罪的人為無罪！ 

「耶和華在他（摩西）面前宣告說：『耶和華，耶和華，是有憐憫、有恩典的

神、不輕易發怒、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。為千萬人存留慈愛、赦免罪

孽、過犯和罪惡。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，必追討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

三四代。」（出 34：6-7） 

（3）神

愛彰顯

神因着祂愛世人，差派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生，成為神與人之間的中保。

最後，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付上了罪的贖價，成就了神的公義和慈



7ministry.org 初信班：第十二課 - 遵主使命：傳福音 – P. 3 

在主耶

穌 捨生

的愛 

愛。 

「神差祂獨生子到世間來，使我們藉着祂得生，神愛我們的心，在此就顯明

了。不是我們愛神，乃是神愛我們，差祂的兒子，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

祭，這就是愛了。」（約一 4：9-10） 

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祂的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

生。」（約 3：16） 

「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，惟有神的恩賜，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，乃是永

生。」（羅 6：23） 

「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，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」

（羅 5：8） 

「祂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，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義上

活，因祂受的鞭傷，你們便得了醫治。」（彼前 2：24） 

（4）相

信主耶

穌得永

生 

「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，心裡信神叫祂從死裡復活，就必得救。因為人心裡相

信，就可以稱義；口裡承認，就可以得救。」（羅 10：9-10） 

「凡接待祂的，就是信祂名的人，祂就賜他們權柄，作神的兒女。」（約 1：

12） 

（三）傳福音的方法 
2 

（1）藉

着神的

話語來

傳福音 

藉着神話語的能力來改變對方的心，例如：福音性查經、佈道會等。 

「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。」（提後 3：15） 

（2）藉

着生活

見證來

傳福音 

在這充滿罪惡的世代，神的兒女應該過一個誠實、純潔和良善的生活，以此來

為我們的主作見證。 

「使你們無可指摘，誠實無偽，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，作神無瑕疵的兒女。你

們顯在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。」（腓 2：15-16

上） 

（3）藉

着個人

見證來

傳福音 

分享得救見證，就是與別人分享自己信主的經過，讓別人看見主耶穌在我們身

上所成就的事，和我們生命的改變而認識主，這實在是很好的傳福音方

式。 

「你們來看，有一個人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，都給我說出來了，莫非這就是

基督麼？眾人就出城往耶穌那裡去。那城裡有好些撒瑪利亞人信了耶穌，

 
2 李善求，頁 5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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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那婦人作見證說：『祂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，都給我說出來

了。』」（約 4：29-30、39） 

作見證要注意的事項： 

（i）祈禱：求聖靈預備你的心和將要聽見證者的心，並求聖靈親自動工，藉着

你的見證感動聽者的心。 

（ii）預備好自己的得救見證。不要過分強調信主以前在罪中的生活，重點應放

在信主後的改變。也不要論斷別人或批評別的教會。 

（iii）作見證時盡量避免不必要的小動作，因為會影響對方集中精神聽你分享。 

（四）常見的幾種傳福音的形式 
3 

（1）福音單張：藉着向別人派發福音單張或福音小冊子的方式來傳福音。 

（2）屬靈書籍：贈送或借出屬靈的書籍，幫助慕道者認識真道。 

（3）福音錄音/錄像：邀請親友一起聽/觀看福音或見證錄音/錄像，幫助他們信主。 

（4）婚禮或喪禮：有時透過這些場合和機會，可以向未信主的親友傳福音、作見證。 

（5）詩歌聚會：用詩歌形式，透過歌詞的感動和傳講主的道，讓人認識神。 

（6）講座聚會：以聖經中的福音主題舉辦講座，幫助參加者認識真理。 

（五）如何有效地傳福音 4 

（1）靠

聖靈的

大能 

我們若單憑自己的知識和口才去傳福音，結果難免會失敗。 

真正讓人明白自己是罪人和屬靈的事情是聖靈的工作。因此，必須倚靠聖靈的

能力，事先要為傳福音的對象禱告。當我們順着聖靈的感動去傳福音時，

聖靈會大大動工，把人完完全全地引導到主面前。 

（2）單

單傳講   

主耶穌 

要切記，傳福音的核心是傳講耶穌基督；並且福音的主角是耶穌基督，見證祂

的受死和復活。 

正如使徒保羅說：「因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，只知道耶穌

基督，並祂釘十字架。」（林前 2：2） 

（3）採

取主動 

我們常因為害羞、懶惰等原因，不敢主動向人傳福音，而錯過許多傳福音的機

會。 

要緊記沒有一個人不需要福音，不論我們面對的是怎麼樣的人，我們都應該採

取主動，放膽傳講福音，應該以傳福音為榮。 

 
3 同上，頁 57。 

4 同上，頁 5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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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將

結果交

給神 

我們常害怕對方拒絕不肯接受福音，或擔心對方接受福音後不能成長。 

事實，我們不需要顧慮這些問題。種子落在地土裡，叫它發芽生長的是神，我

們的責任只是努力傳福音和栽培，將結果完全交給主。 

（六）實踐應用 

您已經得着寶貴的福音，重生得救，成為神的兒女；就不可單顧自己，也要顧及還有

許多仍未信主的人，要與他們分享福音。 

保羅說：「…若不傳福音，我便有禍了。我若甘心作這事，就有賞賜…。」（林前

9：16-17） 

想一想：到現在為止，您有沒有曾經向人傳講福音，或為主作見證？ 

假若從沒有，您未能向別人傳講福音，為主作見證的原因是甚麼？ 

假若有，您曾向多少人傳講福音，為主作見證？在藉着生活見證和傳講福音

的過程中，您有沒有感到不足或可改善的地方？ 

 


